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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

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朱重庆先生、朱建庆先生、高天相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表

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6 年关联交易及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

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的权益。 

（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表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2016年预

计金额 

2016年实际

发生金额 

销售产品或

商品 

蒸汽及电力

等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 25.06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120 85.47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50 18.46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0 12.63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20 3.71 

杭州航民汽配加工有限公司 20 11.24 

杭州航民百泰珠宝有限公司 20 7.77 

萧山航民商场 5 0.79 

小计  315 165.13 

采购货物或

接受劳务 

液碱、煤炭

原辅材料等 

浙江航民科尔纺织有限公司 200 137.40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40 0 

餐饮住宿等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150 156.69 

航民实业集团 50 27.61 

杭州航民百泰珠宝有限公司 30 7.04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 21.55 

萧山航民商场 10 9.25 

杭州航民纺织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8.59 

小计  500 368.13 

合计 815 533.26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有偏差，系关联各方依据合同

可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生产经营（采购）计划所致。 

 

表 2：（关联租赁）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租方

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年度预计租

金 

2016年度租

金 

航民实

业集团 

杭州航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合      计 24 24 

（三）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 3：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

或劳务

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注】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销售

产品

或商

品 

蒸汽及

电力等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    0.01 4.45 25.06 0.01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100 0.03 19.68 85.47 0.03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40 0.01 2.52 18.46 0.01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0 0.01 5.49 12.63 0.00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10 0.00 0 3.71 0.00  

杭州航民汽配加工有限公司 20 0.01 1.74 11.24 0.00  

杭州航民百泰珠宝有限公司 20 0.01 0.68 7.77 0.00  

萧山航民商场 5 0.00 0.23 0.79 0.00  

小计  275 0.08 34.79 165.13 0.05  

采购

货物

或接

受劳

务 

液碱、煤

炭原辅

材料等 

浙江航民科尔纺织有限公司 200 0.09 16.04 137.40 0.06  

杭州富丽华建材有限公司 
50 0.02 0 0 0.00  

餐饮住

宿等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 200 0.09 31.63 156.69 0.07  

航民实业集团 40 0.02 2.8 27.61 0.01  

杭州航民百泰珠宝有限公司 15 0.01 0 7.04 0.00  

杭州航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0 0.03 9.21 21.55 0.01  

萧山航民商场 15 0.01 1.89 9.25 0.00  

杭州航民纺织品质量检测有限公

司 
15 0.01 2.5 8.59 0.00  

小计  595 0.27 64.07 368.13 0.15  

合计 870     98.86 533.26  

【注】此列数据为 2017年 2月份公司与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表 4：（关联租赁）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年度预计

租金 

2016年度

租金 

航民实业集团 

杭州航民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办公场地 12 12 

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 12 12 

杭州航民纺丝有

限公司 
杭州航民合同精机有限公司 生产及办公场地 180 0 

杭州萧山稀贵金

属冶炼有限公司 
萧山东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生产场地（污水

调节池） 
24 0 

合      计 228 2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资料及关系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

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资本 

浙江航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轻纺产品的制造、加工、开

发、销售，实业投资，房地

产投资等 

母公司，持有本公司

32.90%股权 
朱重庆 40000 

   （2）不存在控制关系但有交易往来的关联方（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

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杭州航民纺丝

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纺丝、丝织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高连相 4000 

杭州萧山航民

宾馆 

浙江

萧山 
住宿、饮食、饮料、烟等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李乐英 608 

杭州萧山稀贵

金属冶炼有限

公司 

浙江

萧山 

金属冶炼、电解铜、铜制品

加工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高连相 4000 

杭州航民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物业服务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朱小琴 100 

杭州航民百泰

珠宝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黄金制品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朱立民 

1700万

美元 

杭州富丽华建

材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墙体砖、路面砖、境界砖、

草坪砖、护坡砖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沈建华 1200 

杭州航民汽配

加工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生产、加工：汽车配件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沈建华 500 

杭州航民纺织

品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浙江

萧山 

纺织品质量检测与检验，提

供质量检测技术咨询服务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高连相 300 

萧山航民商场 
浙江

萧山 

日用百货、电工电料、小五

金、针纺织品、塑料包装品、

化工染料等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朱小琴 49.3 

浙江航民科尔

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

萧山 

气流纺纱、环锭纺纱；其他

印刷品印刷；自产产品的出

口和自用产品原材料、机械

设备、配件的进口业务 

关联人（浙江科尔集

团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 

朱善庆 15000 

2、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方信用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

关联各方均能履行约定。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规范关联各方之间关于销售或采购货物、提供或接受劳务、租入或租出物

业等日常关联交易，经平等协商，公司已与航民集团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该协议有效期为 2015 年 1月 1日起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在发生具体关联交易

时，应当在该协议的框架下，根据协议确定的原则，补充签订具体实施协议。公

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航民合同精机有限公司、萧山东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分别与杭

州航民纺丝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首次发生的有关房屋或场

地租赁之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当事双方已订立书面协议。 

关联交易双方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或收费标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但由于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行业等限

制，不可避免与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业务关系。主要包括热电

企业向关联方销售蒸汽产品，以及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煤炭、劳保用

品等原辅材料。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向关联方销

售货物，保证公司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向关联方采购货物，可扩大采购渠道、实现优势互补，且公司有权在

质量、标准相同的情况下，就同类或同种货物的采购或服务的提供，按照价格孰

低原则，选择比关联方价格更低的第三方进行交易。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的意见函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OLE_LINK1

